
住住宅宅楼楼外外建建烟烟囱囱遭遭业业主主质质疑疑
事发开发区星颐广场，开发商未正面回应采访，称周一答复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大鹏 ) 近日，烟台开发区
星颐广场上品苑住宅建烟
囱，遭到多数业主抵制。13日，
100多名业主拉横幅在星颐广
场门口维权。

12日，星颐广场业主向本
报记者反映，烟台开发区星
颐广场上品苑住宅楼上正在
违规私建烟囱。业主经过交
涉，开发商方面曾同意停工
并给予答复，却在时隔两天
再次开工，完全不顾业主的
合理要求，无视合同和居住
安全。

13日，记者来到星颐广场

看到，上品苑的四栋住宅外
面正在安装烟囱，业主们拉
起多个横幅维权，上面写着

“星颐广场欺诈业主 私自
加装外墙烟囱”。

据业主介绍，5日，近十名
业主代表与开发商沟通，反
映未经业主同意私自开建烟
囱问题，开发商方面答复了
关于烟囱建好后如何降管
理、降低污染等，并称9日上报
复星集团给业主答复。

8日开发商一位工作人员
给业主电话，称烟囱已经停工，
结果业主发现9日仍在施工。

业主告诉记者，担心烟

囱可能引起噪声、油烟污染，
也可能有火灾隐患，并称之
前买楼时并无此规划，不少
业主是在单价七八千时买
入，担心因此贬值，多次跟开
发商星颐置业有限公司沟通
未果。开发商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领导周日不在，也无电
话，希望记者周14日再来采
访。

据工作人员介绍，星颐
广场是复星集团参与开发，
占据一定股份。

该小区烟囱是否违规私
建，本报将进一步采访相关
部门。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刘杰 杨林) 11日
10时30分许，福山交警大队民警在
沈海高速公路417公里附近，发现
一名妇女在高速公路上由东向西
行走，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随即前
往查看。

民警通过询问，发现该妇女无
法进行正常语言交流，可能患有精
神类疾病，无法从其口中获取本人
姓名和家庭住址等有效信息。民警
随即联系110指挥中心，比对查找
失踪人口信息无果。

随后，民警立即将此情况通报
福山分局福新派出所，很快派出所
民警便来到福山收费站，将该妇女
带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福山公
安分局正在积极查找联系其家人。

高速交警路面执勤

及时救助走失人员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于飞)

近日，牟平区的一处工地里，材
料员王某想把一些废材料带回家，
工地保安发现后进行制止，一言不
合两人就动了手，保安将材料员打
成了轻伤。没想到打红了眼的两
人，还有点渊源。

在牟平区一处工地工作的材
料员王某，下班后在工地里捡了一
些废材料，想带回家去，可是被工
地的保安李某发现后，李某就不让
王某将废材料带走。王某说反正都
是工地用不上的，坚持要带走，两
人一来二去就动了手。保安手重，
竟然将材料员打伤了。

随后，材料员报了警，民警将
两人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两人依
然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都觉得自
己没有错。没一会，材料员的妻子
孙女士闻讯赶来，听说自己的丈夫
被打了，她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吵
着让打人者赔偿。可是，当材料员
的妻子看到打人者时，顿时没声
了，表情相当尴尬，原来她与李某
是旧相识，孙女士也不再吵着要赔
偿了，打人的保安也觉得非常不好
意思，主动给材料员赔礼道歉，还
主动提出要赔偿医疗费。

两人工地上打架

只因一点废料

本报12月13日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罗嘉明 )
12月9日上午，烟台港公安局客
运派出所民警成功在烟台市芝
罘区抓获两名涉嫌合同诈骗案
的网上在逃人员赵某和李某，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经查，2014年5月份，犯罪
嫌疑人赵某在自身无资质的情
况下，伙同李某成立一个皮包
公司，虚构其在青岛和烟台承

建港口事实，在潍坊大肆发布
工程承包信息，以承包给被害
人齐某土石方工程为由，签订
虚假合同，诈骗齐某保证金约
140万元后潜逃。

2015年11月潍坊公安机关
以合同诈骗将赵某、李某二人
上网追逃。民警在对赵某的审
讯过程中，赵某一直侃侃而谈，
宣称自己如何如何有钱，是个
资产上亿的大老板，自己并不

是在诈骗齐某。
赵某自称光在烟台承建港

口这个合同就价值人民币75亿
元，是由他亲自和政府签订的，
自己还缴纳了上千万的建港保
证金，政府正在等着他去履约。

但是当民警对其随身物品
进行检查时，赵某随身物品除
了多部手机外，携带的钱包里
无任何银行卡，现金也只有区
区的10元钱，同其“大老板”的

身份比起来钱包略显寒酸。
另外在随后进一步的侦查

中，民警发现赵某还于2013年8月
份至今伙同他人以经营进口燃
料油生意，许诺给予高额利息的
方式，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500余万元，现已被
烟台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目前网逃人员赵某、李某
已被客运派出所先行拘留，并
于近日移交给潍坊公安机关。

自自称称大大老老板板进进行行合合同同诈诈骗骗
客运派出所抓获俩网上逃犯

本报12月13日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姜波 ) 10

日，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
治全市集中统一行动期间，
烟台交警四大队民警在莱山
区泉韵路查车时，查处一男
子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
上道路行驶，面临的是驾驶
证吊销的处罚。

当日19时许，民警在莱山
区泉韵路附近对车辆进行检
查，此时，发现一辆号牌为鲁
F35×××普通轿车形迹可疑，
示意该车辆驾驶人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民警要求其出示驾驶
证、行驶证等相证件时，该驾驶
人只是出示了驾驶证，并声称
未携带车辆行驶证。

整个检查过程中，驾驶
人支支吾吾，心神不定，更增
加了民警对他的怀疑，民警
随即与大队值班民警取得联
系，请其通过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平台查询，经查询发现
该车系报废车辆。随后，民警
将车辆扣留，并将驾驶人带
至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

经过民警进一步查询，

驾驶员姓姜，在单位开车，当
民警告知其驾驶报废车辆将
被吊销驾驶证时，姜某极力
要求民警给予减轻处理，声
称今天要去火车站接人，就
借朋友的车过来开。当时朋
友提醒这是辆报废车，但自
己想着是晚上应该没事，没
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民警当场对驾驶员姜某
讲明驾驶报废车上路行驶的
危害以及所带来的后果，严
肃 的 批 评 了 其 明 知 是 报 废
车，但仍抱着侥幸心理驾车

上路的行为不可取，姜某顿
时哑口无言。民警依法对姜
某做出了罚款 1 5 0 0元，并吊
销驾驶证的处罚，两年内不
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
对于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
动车上路行驶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一百条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
强制报废。对于驾驶已达到报
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驾
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驾驾报报废废车车上上路路男男子子被被吊吊销销驾驾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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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于飞)

柳女士在福山区开了一家烟酒
专卖店，近日，她的店里来了一名
中年男子，男子说要看看店里的
酒，趁着柳女士给她拿酒的时间，
他将店里的8条香烟全部塞进了自
己的羽绒服里，顺利将香烟偷走
了。

柳女士说，这名男子来到店里
后，一开始说要买烟，柳女士便拿
了一些烟给他，随后他又说要看看
酒，于是柳女士就转身到柜台后面
去给他拿酒。就在这时，这名男子
便开始动手拿柜台里的香烟，趁柳
女士不备，他拿了两条香烟塞进了
自己的羽绒服里，然后又装着打电
话的样子，又拿了两盒。不一会工
夫，这名男子很顺溜地拿了8条香
烟，全都塞进了自己的羽绒服里。

等柳女士把酒拿到柜台后，这
名男子简单看了看，问了问价格，
然后便说自己没看好这些酒，便转
身出门了。柳女士发现不对劲后，
这名男子已经走远了。可是这名男
子在店里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店里
的监控录了下来。

柳女士查看了店里的监控，这
名男子是如何把香烟塞进自己的
羽绒服里的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为
时已晚。据柳女士介绍，这8条香烟
一共价值2000元左右，她已经报警
了。

男子佯装买酒

偷走8条香烟

老老人人晕晕倒倒 司司机机急急救救
12日中午，市区3路公交车上，一名老人突然晕倒在

车内，公交车驾驶员杜庆义果断处理，他先后拨打了120

和110，让老人得到了及时救治，并协助公安寻找老人家
属。据悉，杜庆义开公交车才刚刚一个月，是名“新手”。

通讯员 凌海燕 摄影报道

这栋住宅楼外墙正在建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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